
《万源市甜竹河硅石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基本情况

一、矿山基本情况

万源市甜竹河硅石矿为采矿许可证到期申请延续矿山。按照《土地复垦条例》

（国务院令第 592 号）、《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56 号）、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报有关工作

的通知》（国土资规〔2016〕21 号）、《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规范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报和审查工作的通知》（川国土资发〔2023〕358 号）等

文件要求，编制《万源市甜竹河硅石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为

矿山后续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提供指导依据。

万源市甜竹河硅石矿位于万源市城区297°方位，直距约 20km，行政区划属万源市

永宁镇芦家坝村三组。矿区地理坐标为：东经107°56′43″～107°56′55″，北纬32°07′08″～

32°07′17″。

矿山有公路与万源市至长石的乡村公路相通，沿公路向南东方向运距约

17km可达万源市，万源市有公路、铁路通往全国各地，交通较为方便。

2018年 7月 3日，甜竹河硅石矿获得万源市国土资源局（现万源市自然资

源局）批准的采矿许可证，证号 C5117812010127120087855，有效期 2018 年 7

月 3日至 2024年 7月 3日，开采矿种为建筑石料用灰岩，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

开采标高+975m～+875m，矿区面积为 0.0236km2。矿区范围由 9个拐点(详见表

1-1)圈定；矿权由 2个矿区组成，其中 1～4号为Ⅰ号矿段，开采标高：+975～

+875m；5～9号为Ⅱ号矿段，开采标高：+950～+875m。矿权范围内无其他其他

矿业权，不存在矿业权纠纷。

矿区不在各类保护区、禁止开采区范围之内，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表 1-1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

编号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

编号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X Y
1 3555148.23 36495000.86 3 3555148.23 36495209.86
2 3555067.23 36295040.86 4 3555225.23 36495163.86

Ⅰ号矿段 开采标高：+975m～+875m。1985国家高程基准

坐标拐点

编号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坐标拐点

编号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X Y
5 3555186.23 36494923.02 8 3555330.23 36494943.86



6 3555230.23 36494944.86 9 3555314.23 36494878.86
7 3555255.23 36494973.86

Ⅱ号矿段 开采标高：+950m～+875m。1985国家高程基准

二、方案基本情况

1.《万源市甜竹河硅石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严格按照《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国土资源部)的要求进行编制的。工

作过程中充分收集了与本方案编制工作有关地质资料，再结合实地调查情况，基

本查明该矿地质环境现状问题及土地破坏现状，针对性地编制该方案，完成了预

期目标。

2.该方案仅针对采矿场、采矿影响区、工业广场进行评价和工程措施。

3.评估区重要程度为较重要区，矿山生产建设规模为小型，地质环境条件复

杂程度为中等，综合确定该矿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级别为“二级”。

4.该矿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矿山生产建设规模为小型，矿业活动影响对象

重要程度为一般，现为生产矿山，综合确定该矿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级别为“三级”。

5.现状评估：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现状评估划分为影响严重区及影响较轻

区，即矿山采矿场、采矿影响区、工业广场划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面积

6.2587hm2，占评估区面积的 24.23%；评估区除影响严重区外的其它区域划为影

响较轻区，面积 19.5725hm2，占评估区面积的 75.77%。

6.预测评估：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预测评估划分为影响严重区及影响较轻

区，即矿山采矿场、工业广场划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面积 6.6715hm2，

占评估区面积的 25.82%；评估区除影响严重区外的其它区域，面积 19.1597hm2，

占评估区面积的 74.18%。

7.土地损毁现状及预测：矿山为生产矿山，采矿场及影响区已损毁土地

5.8980hm2，损毁程度为重度；后期开采拟新增损毁土地 0.4169hm2，新增损毁土

地全为林地，损毁程度为重度，则采矿场最终损毁土地 6.3149hm2。

8.复垦区及复垦责任范围：矿山复垦区即为破坏区，面积 6.3149hm2，开采

结束后全部复垦，矿山为生产矿山，边生产边复垦，已复垦土地、修复公路、河

堤累计 2.4870hm2，故本方案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3.8279hm2。

9.土地适宜性评价结果：矿山复垦责任范围内土地复垦方向为林地和旱地，

为 3.8279hm2，土地复垦率为 100%。

10.该矿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划分为两个区，与综合评估分区一致，将



综合评估影响严重区划分为重点防治区，影响较轻区划分为一般防治区。

11.该矿复垦责任范围划分 3个复垦单元，分别为采矿场台阶斜坡区（A区），

面积 1.4629hm2，复垦为灌木林地；采矿场基底平台区（B区），面积 1.0010hm2，

复垦为乔木林地；工业广场（C区），面积 1.3640hm2，复垦为旱地。

12. 本方案总费用由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费用及矿山土地复垦费用组成，矿山

地质环境治理静态投资 18.04万元，动态投资 20.16万元；土地复垦静态投资 21.62

万元，动态投资 25.39万元。合计静态总投资 39.66万元，动态总投资 45.55万

元。

13.本方案适用年限确定为 7 年，即 2025 年 7 月～2032 年 6 月，2025 年 7

月暂定为基准期。

14.矿山经过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将产生较好社会效益、环境效

益和经济效益，对生态环境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